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六项
问题整改公示

我市已完成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六项问题整改，拟申请验收销号。参照《关于开展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验收销号工作的通知》有关规定，现对该项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向社会公示：
一、整改问题：佳木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全市预拌混凝土企业底数不清，未制定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搅拌站建设布点方案，导致预拌混凝土行业无序发展，在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情况下违法经营、违法占地等问题突出。
二、整改目标：摸清全市预拌混凝土企业底数，整治违法经营生产乱象，健全多部门长效监管机制，促进行业绿色规范运营。
三、整改措施：开展全市摸排梳理企业信息，建立行业监管台账并实行动态更新调整；组织多部门联合执法，从严查处无证生产、违规占地等突出问题，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到位；落实日常巡查管控，完善行业监管制度，持续巩固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
四、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全面排查摸清底数，联合各乡镇、农场开展预拌混凝土企业排查行动，实时更新企业运营现状数据；强化管理规范发展，2025年3月，市住建局印发《关于加强同江市预拌混凝土企业管理的通知》，并组织工作人员对房屋市政项目开展专项排查，从源头把控，全力保障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安全；深化整治形成合力，为切实落实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同江市预拌混凝土企业专项整治方案》，进一步细化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局、市工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局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凝聚整治合力，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五、公示时间：2026年7月7日至2026年7月20日（共10个工作日）
　　六、受理部门：同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七、受理电话：0454-2901905
八、受理地址：同江市友谊路东段环保大厦
如对该项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有异议，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同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反映。邮寄的以寄出邮戳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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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十八项
问题整改公示

我市已完成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十八项问题整改，拟申请验收销号。参照《关于开展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验收销号工作的通知》有关规定，现对该项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向社会公示：
一、整改问题：佳木斯市污水管网错接混接、缺陷整改完成率低，存在管网缺陷2156处，有9处错接混接未修复完成，有21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无污水收集管网。
二、整改目标：完成已发现的管网缺陷、混接错接整改。
三、整改措施：统筹实施雨污分流、管网更新改造项目，投入专项资金推进排水管道新建改造，分批次整改管网缺陷、修复错接混接点位；建立管网长效管护机制，加密日常巡检频次，常态化开展清淤维修，压实管护责任防止问题反弹。
[bookmark: _GoBack]四、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我市市政排水管网结构性、功能性缺陷问题共计1748处，截止2026年4月已通过同江市城镇排水管网更新及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同江市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同江市城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等，全部完成整改。后续我市将持续强化市政管网常态化管护，加大日常巡检频次，定期开展管道清淤疏通、设施养护维修，压实管护责任，巩固整改成效，保障排水设施稳定运行。
五、公示时间：2026年7月7日至2026年7月20日（共10个工作日）
　　六、受理部门：同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七、受理电话：0454-2901905
八、受理地址：同江市友谊路东段环保大厦
如对该项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有异议，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同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反映。邮寄的以寄出邮戳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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